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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气象中心、河南省气象局、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

训学院、贵州省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华云升达(北京)气
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风天际气象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门新、李彤霄、杨大生、董宛麟、郑昌玲、李朝生、郭安红、李轩、孙少杰、左晋、
张明伟、姬兴杰、成林、严雪、宋燕京、朱永超、纪潇潇、张稼乐、李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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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气象保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对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农业气象服务产品、气象信息平台的要

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气象保障相关的农田观测系统布设、农业气象服务产品制作以及信

息平台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1221—2014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T33703—2017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34412—2017 地面标准气候值统计方法

GB/T42877 气象数据服务接口规范

QX/T180 气象服务图形产品色域

QX/T427 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格式 BUFR编码

QX/T435 农业气象数据库设计规范

QX/T551—2020 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土壤水分

QX/T651 农业气象观测数据 XML格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标准农田 well-facilitatedfarmland
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

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定高产的耕地。
[来源:GB/T30600—2022,3.1]

3.2
自动气象站 automaticweatherstation
能自动进行地面气象要素观测、处理、存储和传输的仪器。
[来源:GB/T33703—2017,3.2]

3.3
农业气象灾害 agrometeorologicaldisaster
气象条件给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来源:QX/T657—2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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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用天气预报 agriculturalweatherforecast
针对气象条件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和农事活动的影响而编制和发布的专业天气预报。
[来源:QX/T381.1—2017,2.14,有修改]

4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

4.1 设备与仪器

4.1.1 自动气象站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应配备自动气象站,应包括大气温湿度、降水量、风速、风向、气压、总辐射等气象

要素的传感器。

4.1.2 作物生长观测仪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宜配备作物生长观测仪,包括发育期、株高、植株密度、植被盖度、叶面积指数、地
上生物量、冠层温度等作物要素以及作物实景图像的传感器。

4.1.3 土壤温湿度廓线观测仪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宜配备土壤温湿廓线仪,包括多层次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的传感器。

4.1.4 土壤冻融观测仪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宜配备土壤冻融观测仪,包括土壤冻结层次及上下限深度的传感器。

4.1.5 水田水体自动监测仪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宜配备水田水体自动监测仪,包括水深、水温、电导率、pH值、氧化还原电位Eh
的传感器。

4.1.6 无人机农情遥感平台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宜配备无人机农情遥感平台,搭载光学相机、高光谱成像仪/多光谱成像仪、热成

像仪等仪器。

4.2 选址

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布设点选址满足下列条件:

a) 应能代表当地高标准农田的基本特征,包括管理水平、产量高低、耕作制度、地理环境、气候特

征、作物种类和土壤类型等,四周地势应相对平坦、气流畅通,宜与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

同址;

b) 不应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地段;

c) 与障碍物的距离应符合GB31221—2014中3.1.2.2的要求,且附近没有强反光物体;

d) 具备太阳能或市电供电,具备无线通信传输条件。

4.3 证实方法

4.3.1 逐项检查农田气象观测系统的设备与仪器是否符合4.1的要求,核对设备与仪器的使用手册、检
验报告、合格证、传感器测试证书是否齐全,并检查相关技术指标是否达到相关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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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调查农田气象观测系统安装地点的农业生产管理水平、产量高低、耕作制度、地理环境、气候特

征、作物种类和土壤类型等,并确定选址的代表性。逐项检查设备与仪器安装地点是否符合4.2的

要求。

5 农业气象服务产品

5.1 实况监测产品

5.1.1 气象条件

5.1.1.1 气象条件田间站点尺度产品包括气温、降水、日照、风、太阳辐射等要素,制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气象要素计算:

1) 小时尺度、日尺度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最大风速、降水量、日
照时数、太阳辐射等按GB/T33703—2017中5.4.2规定的算法计算;

2) 周尺度/旬尺度、月尺度、年尺度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最大风

速、累计降水量、日照时数、太阳辐射等按GB/T34412—2017中7.1规定的算法计算。

b) 要素时间序列图/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图绘制:

1)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2)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

行政区。

5.1.1.2 气象条件区域尺度格点产品,根据农田气象观测系统观测的气象要素,结合国家气象站、区域

气象站观测资料制作,数据结构应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最高更新频率应为逐小时

更新。

5.1.2 农作物生长状况

5.1.2.1 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农作物生长状况站点尺度产品应使用要素时间序列图/要

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生长状况要素:发育期、生长高度、植株密度、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地上生物量、冠层

温度、长势等级;

b) 产品更新频率:发育期、生长高度、植株密度、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地上生物量、长势等级逐

日更新,冠层温度逐小时更新;

c)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1.2.2 农作物生长状况区域尺度格点产品,根据农田气象观测系统观测的农作物要素或卫星遥感反

演资料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更新。

5.1.3 土壤水热状况

5.1.3.1 土壤水热状况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时间序列图/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图

等专题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土壤水热状况产品要素:分层次土壤温度、分层次土壤湿度、分层次土壤墒情等级、冻结深度、
化冻深度;

b)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c) 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符合QX/T551—2020中第4章规定的要求;

d) 产品最高更新频率:逐小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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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1.3.2 土壤水热状况区域尺度格点产品,根据农田气象观测系统观测土壤水热状况要素资料制作,数
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更新。

5.1.4 水田水体状况

水田水体状况产品的要素包括水深、水温、电导率、pH值、氧化还原电位Eh等,水田水体状况田间

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时间序列图/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等专题图表示,更新频率为逐小时更新。

5.1.5 农业气象灾害

5.1.5.1 农业气象灾害的主要灾种应包括农业干旱、风灾、雪灾、农田渍涝害、秋收连阴雨、东北早霜冻

害、春季霜冻害、冬小麦越冬期冻害、冬小麦霜冻害、冬小麦干热风、麦收连阴雨(烂场雨)、早稻播种育秧

低温冷害、早稻障碍型冷害(五月寒)、水稻花期连阴雨(雨洗禾花)、水稻高温热害、一季稻障碍型冷害、
晚稻障碍型冷害(寒露风)、玉米高温热害、玉米障碍型冷害、大豆障碍型冷害、棉花高温热害等。

5.1.5.2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产品服务的时段、区域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1.5.3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站点尺度产品,宜以灾害指数时间序列图/灾害等级(或指数)站点空间分布

图/灾害等级(或指数)行政区色斑图等专题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c) 灾害等级(或指数)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

为乡镇级行政区。

5.1.5.4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气象条件、作物生长状况、土壤水热状况、卫星遥感

及陆面模式同化数据产品,并结合农业气象灾害指标(或指数)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

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更新。

5.2 农业气象预报产品

5.2.1 作物发育期预报

5.2.1.1 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作物需要预报的发育期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5.2.1.2 作物发育期预报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图等专题图表示,
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c)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2.1.3 作物发育期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降水、日照等气象条件,并结合作

物发育期预报模型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更新。

5.2.2 土壤墒情与灌溉量预报

5.2.2.1 土壤墒情与灌溉量预报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时间序列图/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

区色斑图等专题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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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2.2.2 土壤墒情及灌溉量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降水、日照等气象条件,并
结合土壤墒情与灌溉量预报模型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

更新。

5.2.3 关键农时农事农用天气预报

5.2.3.1 关键农时农事农用天气预报产品,应涵盖整地、播种、移栽、灌溉、施肥、喷药、收获等主要农事

活动。

5.2.3.2 关键农时农事农用天气预报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图表

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c)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2.3.3 关键农时农事农用天气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降水、日照等气象条

件,结合农用天气预报指标体系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

更新。

5.2.4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

5.2.4.1 农业气象灾害的主要灾种应符合5.1.5.1的要求。

5.2.4.2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产品服务的时段、区域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2.4.3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站点尺度产品,以灾害指数时间序列图/灾害等级(或指数)站点空间分布

图/灾害等级(或指数)行政区色斑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c) 灾害等级(或指数)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

为乡镇级行政区。

5.2.4.4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降水、日照、土壤墒情等气象条

件,结合农业气象灾害预报模型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

更新。

5.2.5 农业病虫害气象等级预报

5.2.5.1 农业病虫害气象等级预报区域尺度站点尺度产品宜以要素站点空间分布图/要素行政区色斑

图表示,产品制作包括如下要求:

a) 农作物主产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b) 产品更新频率:逐日更新;

c) 要素行政区色斑图:全国/省级/市级图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县级图基本单元为乡镇级行

政区。

5.2.5.2 农业病虫害气象等级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降水、日照等气象条件,
结合农业病虫害气象预报模型制作,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更新频率为逐日

更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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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农作物产量预报

5.2.6.1 农作物产量预报基于作物生育期内的气象条件、土壤水分、农作物长势等观测资料,通过统计

或机理模型计算得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根据获取的作物种植面积,计算得到一定区域内作物总产量。

5.2.6.2 产品的作物种类宜涵盖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油菜等。

5.2.6.3 农作物产量预报产品应于农作物收获前一个月制作。

5.2.6.4 农作物产量预报行政区尺度产品,以要素行政区色斑图表示,基本单元为县级行政区、地(市)
级行政区或省级行政区,更新频率为逐月更新。

5.2.6.5 农作物产量预报区域尺度格点产品,基于作物播种以来的气温、降水、日照等气象条件,并结合

作物产量预报模型进行测算,数据结构为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应高于1km,应在农作物收获前一个月

制作。

5.3 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产品

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的内容应包括农业气象灾害种类、预警时效、空间范围、可能影响和应对措施等。
根据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预报,并结合作物生长状况,应对可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农业气象灾害进行预

警。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产品制作发布的时段、区域以及影响的作物种类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4 证实方法

5.4.1 检查农业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产品的要素、图形类型、空间分辨率等是否符合5.1、5.2、5.3的

要求。

5.4.2 应输出制作农业气象各类产品的日志文件。根据产品制作日志记录,检查产品的制作时间和更

新频率。

5.4.3 应通过相关领域专家评审方式对农业气象各类产品质量进行评估。

6 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平台

6.1 用户界面

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平台的用户界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内容:包括农田气象条件信息监测、土壤水热信息监测、农作物信息监测、水田水体信息监测、
作物发育期预报、关键农时农事农用天气预报、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农作物产量预报、
农业病虫害气象等级预报等。

b) 风格:主界面、栏目、菜单等字体、色彩一致。

c) 布局:遵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规则。

d) 绘图:数据产品的配色符合QX/T180的要求。

e) 交互操作:

1) 步骤:获取信息的步骤小于3个;

2) 响应时间:小于3s。

f) 提示:数据或操作错误时出现提示信息。

6.2 数据库

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平台的农业气象信息数据库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数据传输格式:农田的气象观测数据、作物观测数据和土壤水分数据交换格式符合QX/T427、

QX/T651的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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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表建构:符合QX/T435的要求;

c) 数据服务接口:符合GB/T42877的要求。

6.3 产品制作系统

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平台的农业气象服务产品制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产品制作时效:按第5章规定的更新频率自动制作服务产品;

b) 制作过程监控:自动监控产品制作过程,自动重新启动未正常完成制作过程的制作程序。

6.4 证实方法

6.4.1 应按照相关信息类软件测试的技术要求对用户界面、数据库和产品制作系统进行测试,并保留

平台测试的技术文档。

6.4.2 检查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平台监测、预报、预警等服务产品的文件格式、空间分辨率、制图与设

计要求的符合性,并核对与6.1~6.3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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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农业气象灾害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服务产品制作的灾害种类、服务时段、影响作物和区域应符合表A.1
的规定。

表 A.1 主要大宗作物农业气象灾害种类、服务时段、影响作物和区域

灾害种类 服务时段 影响作物 影响区域

农业干旱 全年 所有作物 全国

风灾 全年 所有作物 全国

雪害 11月~翌年4月 冬小麦、油菜 全国

农田渍涝害 全年 所有作物 全国

秋收连阴雨 9月上旬~11月中旬 水稻、玉米、棉花、大豆 全国

东北早霜冻害 9月上旬~10月上旬 玉米、大豆、水稻 东北

春季霜冻害 4月中下旬~5月下旬 冬小麦、玉米、棉花
东北、西北、华北、黄淮、江淮、

江汉、江南、西南

冬小麦越冬期冻害 12月上旬~翌年2月中旬 冬小麦 西北、华北、黄淮、江淮

冬小麦霜冻害 2月下旬~4月下旬 冬小麦 西北、华北、黄淮、江淮

冬小麦干热风 5月中旬~6月上旬 冬小麦 北方冬麦区

麦收连阴雨(烂场雨) 5月下旬~6月下旬 冬小麦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

早稻播种育秧低温阴雨灾害 2月下旬~4月下旬 早稻 江南、华南

早稻障碍型冷害(五月寒) 5月中旬~6月中旬 早稻 江南

水稻花期连阴雨

(雨洗禾花)

6月上旬~6月下旬 早稻 江南、华南

7月下旬~8月中旬 一季稻 东北、江汉、江淮、西南

8月下旬~10月上旬 晚稻 江南、华南

水稻高温热害
6月中旬~7月中旬 早稻 江南、华南

7月中旬~8月下旬 一季稻 江淮、江汉、江南、西南

一季稻障碍型冷害 7月上旬~8月下旬 一季稻 东北

晚稻障碍型冷害(寒露风) 9月上旬~10月下旬 晚稻 江南、华南

玉米障碍型冷害 7月中旬~8月下旬 玉米 东北

玉米高温热害 7月上旬~8月中旬 春玉米、夏玉米 西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

大豆障碍型冷害 7月上旬~9月上旬 大豆 东北

棉花高温热害 6月上旬~8月下旬 棉花 西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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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主要农作物发育期

  预报的主要农作物发育期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B.1 主要农作物发育期

名称 发育期

小麦a 出苗、三叶、分蘗、越冬始期、返青、起身、拔节、孕穗、抽穗、开花、乳熟、成熟

玉米 出苗、三叶、七叶、拔节、抽雄、开花、吐丝、乳熟、成熟

水稻b 出苗、三叶、移栽、返青、分蘖、拔节、孕穗、抽穗、乳熟、成熟

大豆 出苗、三真叶、分枝、开花、结荚、鼓粒、成熟

棉花 出苗、三真叶、五真叶、现蕾、开花、开花盛期、裂铃、吐絮、吐絮盛期、停止生长

油菜 出苗、五真叶、移栽、成活、现蕾、抽薹、开花盛期、开花、绿熟、成熟

  a 春小麦无越冬始期、返青、起身。
b 直播水稻无移栽、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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